
健行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狀病毒)衝擊影響生活提

供紓困補助及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因應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造成學生就學及生活的衝擊，針對本校學生家庭經濟狀

況給予關懷；經本校認定且提供「緊急紓困助學金」及「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予學生，

藉以減輕學生家庭及其本人之經濟負擔，依據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 1100077531 號函之規

定擬定本校紓困方案措施。 

補助對象： 

本校學生皆符合下列兩項資格者（以下稱受疫情影響學生），始能提出申請： 

一、中華民國國民且目前就讀本校具有學籍者（不包括五專前三年、空中學院、社會救助法 

第 5條第 3項第 7款等對象） 

二、 由學校審核認定自 110 年 5月 1日至 110年 7月 31日止，下列對象之一發生：非自願離

職、減少工時、減薪、失業或自營損失之情事，致學生本人就學發生困難： 

    (一)學生本人。 

    (二)學生之父母、法定監護人、配偶及其他具扶養事實(以下稱家庭成員)者。(已請領政

府其他相關紓困補助者不得重複請領。)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0/8/31 止，若由掛號郵寄寄出以郵戳為憑。 

申請方式：為降低感染風險，不接受親送，一律以 Google表單上傳檔案或掛號郵寄方式申

請辦理。 

 

收件單位與地址：健行科技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收 

320312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 號 

  

  

擇 

一 
填寫 GOOGLE表單 

GOOGLE表單上傳申請資料(拍照、掃描) 

掛號郵寄 



補助措施及申請文件： 

項目 緊急紓困助學金 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 

補助

額度 

1. 減班休息：以每月補助 3,000元。(至

多補助 3個月) 

2. 非自願離職：以每月補助 6,000元。

(至多補助 3個月) 

註： 

1. 若同時持有「減班休息」及「非自願

離職」證明文件時，擇優補助。 

2. 家庭成員每人僅限申請一次，申請過

後若發生新事實，無法再提供補助。 

受疫情影響學生本人，5/17 日前具校外賃居

事實，居住所在地台北市每月 1,800 元、新

北市及桃園市每月 1,600 元，一次核撥 3 個

月。 

註：109學年度第 2學期，已申請「大專校

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

貼」者，不得重複申請。 

繳交

文件 

(一)申請檢核表。 

(二)生活紓困補助證明書。 

(三)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含記事)或新

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記事)。 

(四)受影響者取得下列相關文件(擇一檢

附)： 

1. 減班休息證明文件：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影本(註) 

●勞動部核發充電再出發訓練津貼證明文

件影本 

●勞動部核發安心就業計畫薪資差額補貼

證明文件影本 

●110 年度勞工紓困貸款銀行證明文件影

本 

註：1.協議書請參考勞動部範本。2.協議書

須加蓋公司大小章。3.明確註記是因疫

情影響之文字。 

2.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 

●公司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影本(明確註

記因疫情因素)。 

●勞動部核發失業給付證明文件影本(明確

註記因疫情因素)。 

(一)申請檢核表。 

(二)生活紓困補助證明書。 

(三)資格審核表。 

(四)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含記事)或新式

戶口名簿影本(含記事)。 

(五)受影響者取得下列相關文件(擇一檢

附)： 

1. 減班休息證明文件：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影本(註) 

●勞動部核發充電再出發訓練津貼證明文件

影本 

●勞動部核發安心就業計畫薪資差額補貼證

明文件影本 

●110 年度勞工紓困貸款銀行證明文件影本 

註：1.協議書請參考勞動部範本。2.協議書

須加蓋公司大小章。3.明確註記是因疫

情影響之文字。 

 2. 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 

●公司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影本(明確註

記因疫情因素)。 



 

(五)銀行帳戶影本(學生本人)。 

(六)提供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前一

個月薪資證明(若受影響者為學生，此項必

須提供)。 

(七)未請領其他紓困補助切結書。 

若同時申請校外住宿租金紓困補貼者，1-3

項文件提供一份即可 

●勞動部核發失業給付證明文件影本(明確

註記因疫情因素) 。 

 

(六)外宿舍租賃契約影本。 

(七)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八)銀行帳戶影本(學生本人)。 

(九)未請領其他紓困補助切結書。 

若同時申請緊急紓困助學金者，1-3項文件

提供一份即可 

  

  



執行方式(申請流程)： 

一、受疫情影響學生申請時間及方式如下: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0/8/31止，若由掛號郵寄寄出以郵戳為憑。 

申請方式：學生自行下載申請書填寫，並將「申請書」(親筆簽名)及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收件單位與地址：健行科技大學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收 

320312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229號 

 

  二、學校審查及撥款：隨到隨辦經生輔組審核符合補助標準者，補助金採一次核撥方式予

經濟受疫情影響之學生金融帳戶。 

  

  

填寫 GOOGLE表單 

GOOGLE表單上傳申請資料(拍照、掃描) 

掛號郵寄 

擇 

一 



Q & A 

Q：如果我無法取得減班休息證明文件或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是否可以申請補助？ 

A：不可以唷~本校補助必須提供減班休息證明文件或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佐證，應於 8/31日

前申請證明提出申請。 

Q：如果已經返家進行遠距教學，如何提出申請? 

A：為降低感染風險，採 Google 表單上傳檔案 https://forms.gle/XmT4irH65TnRHfML7 之方式辦理。 

  

承租人(學生)申請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之方式： 

(一)至各地政事務所臨櫃申請：可跨區申請，無需麻煩出租人，承租人使用門牌可查詢【建

議優先使用此方式】。 

(二) 線上申請： 

1. 請至「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辦理，網址：

https://ep.land.nat.gov.tw/Home/SNEpaperKind 

2. 網路申請電子謄本手冊下載區，網址：

http://ep.land.nat.gov.tw/Home/EpaperManual1 

3. 需要申請中華電信帳號及購置點數，較適合常需要申請謄本之使用者(帳號申請方式：

中華電信之用戶無須額外申請，但須購置點數；紙本申請帳號須填寫申請書、備妥相

關文件，傳真至中華電信，並電話確認，經瞭解申請時間約需 3-5 天) 

(三) 7-11、OK、萊爾富及全家等超商之多功能事務機(僅部分縣市適用)，須持學生本人之

自然人憑證，並輸入建號(可在建物登記謄本找到)或地號(可在土地登記謄本找到)及地

段，可申領。 

(四)申請規費：每張 20 元。（超商申領謄本另須酌收手續費及列印費） 

 

若您有任何問題或意見的話，請洽詢： 

學務處生輔組同仁： 

日間部 / 鄧賀蓮小姐，lilian088@uch.edu.tw，(03)4581196#3518 

進修部 / 馮懷萱小姐，emafeng13@uch.edu.tw，(03)4581196#3722 

 

教育部或學校如發現有虛報、浮報或重複補助情事，將採取適當之處置，追回溢領或重複補助之經費 

 

https://forms.gle/XmT4irH65TnRHfML7
https://ep.land.nat.gov.tw/Home/SNEpaperKind
http://ep.land.nat.gov.tw/Home/EpaperManual1
mailto:lilian088@uch.edu.tw
mailto:emafeng13@uch.edu.tw


健行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衝擊影響 

生活紓困補助及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申請檢核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請寄出前先確認以下資料是否備齊，並於下方打勾☑， 

無誤後 1.申請審核表 與 2.申請資料 一同寄出。 

一、 生活紓困補助 

☐ 1. 申請檢核表。[表一] 

☐ 2. 生活紓困補助證明書。[表二] 

☐ 3.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含記事)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記事)。 

☐ 4. 受影響者取得相關文件(擇一檢附：減班休息、非自願離職證明)。 

☐ 5. 銀行帳戶影本(學生本人)。 

☐ 6. 提供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前一個月薪資證明(若受影響者為學

生，此項必須提供)。 

☐ 7.未請領其他紓困補助切結書。[表三] 

 

二、 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 1.申請檢核表。[表一] 

☐ 2.生活紓困補助證明書。[表二] 

☐ 3.資格審核表。[表四] 

☐ 4.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含記事)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記事)。 

☐ 5.受影響者取得相關文件 (擇一檢附：減班休息、非自願離職證明) 

表一 



☐ 6.外宿舍租賃契約影本。 

☐ 7.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地政事務所可申請，不須經房東同意。) 

☐ 8.銀行帳戶影本(學生本人)。 

☐ 9.未請領其他紓困補助切結書。[表三] 

三、 申請資料繳交方式（擇一） 

☐ 1.Google表單上傳資料(彙整成一份 PDF檔，檔名:班級+姓名+學號+申請 

類別)。 

     ☐ 2.掛號郵寄至健行科技大學-生輔組收。 

  



健行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衝擊影響 

生活紓困補助及校外住宿租金補貼證明書 

 

   茲證明 ___________先生/女士（簽章），於新冠狀病毒疫情期間

(110年 5月 1日至 7月 31日) ，家庭因□非自願性離職□收入減

少，致影響家庭經濟狀況(請檢附相關證明) ，亟需紓困。 

特此證明 

 

村  里  長 簽章：_____________，辦公室印章：_______________ 

 

公司負責人(主管)簽章：____________，公司章：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註 1：家長如無法提供在職證明者或家中為自營商(自營商店，攤販等) 

      請勾選收入減少，並請村里長核章。 

註 2：學生自行申請者不論是勾選非自願性離職或收入減少均須提供離 

      職或在職證明，並請公司負責人(主管)核章。 

註 3：離職或在職證明格式不拘，惟須加蓋公司章佐證。 

 

表二 



健行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衝擊影響 

生活紓困補助及校外住宿租金補貼切結書 

 

本人            先生/女士（簽章）確實未領取政府其他相

關紓困補助，如有不實經撤銷，本人同意歸還已領取之助學金，

並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此致 健行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切結書人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表三 



健行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衝擊影響租屋金補貼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人資訊 (學生填寫) 

學生姓名  學校全稱  

身分證字號  系所全稱  

學號  學制 □日間學制 /進修學制 

連絡電話  班別 □學/碩/博/專科 

電子郵件  年級  

租賃資訊 (學生填寫) 

租賃起期     年    月    日 
出租人 

(房東)姓名 
(或公司全稱) 

 

租賃迄期     年    月    日 
出租人 

(房東)身分證字號 
(或公司統一編號) 

 

每月(平均)

租金 
           元 租賃地址  

學生 

租賃地 

所在縣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

屏東縣、澎湖縣、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南投縣、臺東縣 

金門縣、連江縣 

申請人 

注意事項 
請檢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衝擊影響補助訪談切結書正本或影印本 

請領補助經費方式 (學生請填寫) 

學校受理學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衝擊影響租屋補助配合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衝擊影響生活紓困補

助，於8月初統一發放補助經費。 

學生收款帳戶： 

金融機構：________________ 

    分行：________________ 

    局號：________________ 

    帳號：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 

簽名 
 

家長 

簽名  

(學生年滿20歲者可免) 

表四 



 資格審核表  

項目 實際情形 審核結果 備註事項 

學生 

租賃地 

所在縣市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

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

南投縣、臺東縣 

金門縣、連江縣 

符合 不符合 

學生租賃地所在縣市與

學校之地緣關係： 

位於校本部同縣市 

位於分校同縣市 

位於分部同縣市 

位於實習地點同縣市 

位於學校、分校、分部

或實習地點之相鄰縣市 

申請 

所需文件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衝擊

影響補助約談切結書（正本或

影本） 

符合 不符合  

租賃契約影本 

（期限109年1月1日至109年7

月31日補助上限3個月） 

符合 不符合 審核原則請詳見附件 

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符合 不符合 審核原則請詳見附件 

申請條件 

1.符合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衝擊影響租屋補助資格。 
符合 不符合  

2.未於校內住宿或未入住學校

所承租之住宿地點。 
符合 不符合  

核定每月 

補助額度 
 

1. 核定每月補助額度： 

(1) 若學生校外住宿每月(平均)租金高於租金補貼額
度，依補貼金額核給。 

(2) 若學生校外住宿每月(平均)租金低於租金補貼額
度，依該生實際租賃租金額度核給。 

2. 曾有扣除溢領租金補貼之情事，需扣除溢領補貼金額為
____________元。 

3. 總金額計算公式=核定每月補助額度*○個月-溢領金額 

總金額  

承辦人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相關申請文件資格請參閱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

Ｑ & Ａ，若有疑問請電03-4581196轉3521許教官尋求協助。 

 
 
 

 


